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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货币补偿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之子公司金地集团珠海投资有限公司、珠海市门道投资有限公司分别

与珠海市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国土局就位于珠海市香洲区洪湾工业片区的

6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地产权证为：粤房地证字第 C5623571 号、粤房地证字

第 C5021373 号、粤房地证字第 C5021372 号、粤房地权证珠字第 0100040142 号、

粤房地证字第 C5620248 号、粤房地权证珠字第 0100115817 号）收回补偿事宜

达成协议，上述 6 宗地块占地面积合计为 320,601.19 平方米，收地补偿费总额为

132,879.96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珠

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和《横琴、保税区、洪湾片区一体化新拓展区域工业

和物流仓储用地整合处置方案》（以下简称“《用地整合处置方案》”）的有关

规定，本公司之子公司金地集团珠海投资有限公司、珠海市门道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与珠海市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国土局（以下简称“横琴

管委会”）于近日达成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并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

权收回货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协议书》”）。 

横琴管委会拟收回本公司位于珠海市香洲区洪湾工业片区的 6 宗地块，占地

面积合计为 320,601.19 平方米，土地收地补偿费总额为 132,879.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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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情况 

交易对方：珠海市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国土局 

组织性质：地方政府行政单位 

本公司与横琴管委会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是本公司拥有的 6 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地块占地面积合计为 320,601.19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

地。6 宗地块均位于珠海市香洲区洪湾工业片区，房地产权证分别为：粤房地证

字第 C5623571 号、粤房地证字第 C5021373 号、粤房地证字第 C5021372 号、粤

房地权证珠字第 0100040142 号、粤房地证字第 C5620248 号、粤房地权证珠字

第 0100115817 号。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货币补偿协议书》主要内容 

1、协议标的物 

标的物为 6 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地块占地面积合计为 320,601.19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2、收地补偿费 

横琴管委会收回 6 宗地块的收地补偿费总额为 132,879.96 万元。 

6 宗地块中，房地产权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 C5021372 号地块已完成部分开

发，因大部分房屋已对外出售并已另行办理独立的房地产权证，暂不适合采取协

议收回的方式收归国有，横琴管委会要求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后再履行收回工作。

该地块收回面积目前暂定为 47,063 平米，实际国有土地收回补偿费以实际收回

宗地的产权证书载明的土地面积进行调整。 

3、支付方式 

横琴管委会向本公司支付补偿费的方式为分期支付：在本公司交回宗地土地

使用权证书后支付 30%；横琴管委会收回地块产权证注销手续后支付 30%；在

本公司向横琴管委会交付地块后支付 30%；《补偿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九个月期



限届满支付 10%。 

4、主要违约责任 

如因本公司原因未能按照协议约定日期清场并交付被收回地块，本公司须支

付逾期交地的违约金。如逾期交地超过 30 日，则视为本公司放弃收回地块场地

里的相关物品；从第 31 日起视为场地自动移交，由横琴管委会接管场地，其有

权组织清场、围屏，由此发生的清场费用由本公司承担并从未付补偿款中予以抵

扣。如因横琴管委会原因未按时支付补偿费的，本公司有权要求横琴管委会支付

逾期付款的违约金。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土地收回符合珠海市规划要求，有利于支持珠海市对区域土地资源的一

体化整合。政府收回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司可利用回收资金，补充项目资源，

促进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本次交易补偿费为 132,879.96 万元，预计将对公司 2021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

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土地收回事项的进度，按照会计准则予以确认，最终损益

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9 日 


